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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令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6 日

府行法字第 1141050378 號 

訂定「嘉義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嘉義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6 日府行法字第 1141050378 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設置準則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嘉義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任務如下： 

    一、研擬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政策及年度實施計

畫。 

    二、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並協助本府所屬學校、社教機構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之實施

與發展。 

    三、督導考核本府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評量及相關問題之研究發展。 

    五、提供本府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查、處理

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六、辦理本府所主管學校教育人員及相關人員之在職進修。 

    七、推動本市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本市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由副市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市長就下列人員遴聘（派）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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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府相關局處首長。 

    二、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學生代表及實務工作者。 

    前項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三分

之一；前項第二款委員合計，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一項委員出缺時，依本條規定補聘之，補聘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聘期二年一聘，期滿得續聘。但

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且所聘校長、教師、家長等團體代表及學生代表，應具

現任校長、教師、學生家長及學生之身分。 

第五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置副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主

辦業務科科長兼任；置幹事一人，由本府教育處業務承辦人兼任，負責聯繫及處理相

關業務。 

    本會得依任務需要分設工作小組，其組織由本會決議設立之，並由本府教育處籌組之。 

第六條 本會每季應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主席；

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為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未克出席時，

由主任委員指定出席委員一人代理。 

第七條 本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第八條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委員；已聘任者，由本府解聘之： 

    一、違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或其他性別平等相關法規，經依法調查或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 

    三、有未尊重他人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言行，經本府查

證屬實。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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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092542 號 

主旨：公告黃鐘瑩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黃鐘瑩建築師 114 年 3 月 31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鐘瑩 

 二、身份證字號：Q12045＊＊＊＊ 

 三、事務所名稱：黃鐘瑩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043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0924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新開里興業東路 326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092552 號 

主旨：公告詹益源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詹益源建築師 114 年 3 月 31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詹益源 

 二、身份證字號：Q12059＊＊＊＊ 

 三、事務所名稱：詹益源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387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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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2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友愛路 288 號 5 樓之 5，502 室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環管字第 1145101638 號 

主旨：賴敏澤先生因違反噪音管制法事件，本府 114 年 3 月 19 日府授環管字第 1145101230 號

（裁處書字號：22-114-030041 號裁處書）所做成裁處書函，因掛號郵寄經郵局投遞無

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登載本府公報之日起）。 

 二、受送達人應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領取公

文，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賴敏澤先生（身分證統一編號：I10057＊＊＊＊）。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局 長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2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郭秋福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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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永豪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嘉義市東區新開里興業東路 272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3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施坤祈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弼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嘉義市西區光路里南京東街 25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4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張貴林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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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執業機構名稱：通用企業行（地址：嘉義市東區東興里公明路 70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5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陳淑珍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毅軒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嘉義市西區福民里福州七街 63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A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林宗志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弼丞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地址：嘉義市西區光路里南京東街 25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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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6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林宸緯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聯統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嘉義市西區劉厝里大聖北街 65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7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盧茂森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禾力消防工程行（地址：嘉義市東區圳頭里盧義路 335 巷 38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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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8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葉志逢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上久消防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嘉義市西區保福里北鎮街 36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8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6559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廖建智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東成消防器材行（地址：嘉義市東區新開里市宅街 47 之 9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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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08 日至 120 年 4 月 07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9 日

府工使字第 1141452200 號 

主旨：陳其德君向本府申請 112 年度「300 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計畫」，因未備齊審查

必要文件，本府以 114 年 3 月 31 日府工使字第 1141452010 號函請其限期補正，因掛號

郵寄經郵局投遞無法送達，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 114 年 4 月 11 日張貼於本府公布欄起）。 

 二、受送達人請於公告期間至本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領取公文，

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陳其德君（身分證字號：Q12161＊＊＊＊）。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0 日

府地價字第 11412502031 號 

主旨：公告逕為註銷本府核發邱明宏先生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公告事項： 

 一、證書字號：110 年嘉市字 00147 號。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4 年 5 月份 

 13

 二、有效期限：自 110 年 4 月 8 日至 114 年 4 月 8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0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095631 號 

主旨：公告昶清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與承瑩營造有限公司合併為存續營造業暨增資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第 16 條、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經濟部 114 年 3 月 18 日經授商字第

11430400340 號函暨昶清營造有限公司 114 年 4 月 1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昶清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林凱聖（身份證字號：E12243＊＊＊＊）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S00088-004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姓名：徐于勛（身份證字號：F12964＊＊＊＊） 

 六、資本額：新臺幣 2,000 萬元整 

 七、營造業地址：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成路 171 號 1 樓 

 八、備註：與承瑩營造有限公司合併為存續營造業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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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0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095641 號 

主旨：公告承瑩營造有限公司准予註銷綜合營造業登記。 

依據：經濟部 114 年 3 月 18 日經授商字第 11430384350 號函暨承瑩營造有限公司 114 年 4 月 1

日（掛號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承瑩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王于碩 

 三、營造業等級：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R 字第 S00110-002 號 

 五、營業地址：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成路 171 號 1 樓 

 六、備註： 

  (一)原領綜丙 R 字第 S00110-002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暨承攬工程手冊繳銷作廢 

  (二)與昶清營造有限公司合併解散，申請歇業登記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0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00742 號 

主旨：公告侯長輝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侯長輝建築師 114 年 4 月 8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侯長輝 

 二、身份證字號：Q10183＊＊＊＊ 

 三、事務所名稱：侯長輝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617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25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中央里 5 鄰中山路 215 號 8 樓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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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1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00422 號 

主旨：公告陳資雲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陳資雲建築師 114 年 4 月 8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陳資雲 

 二、身份證字號：Q12171＊＊＊＊ 

 三、事務所名稱：陳資雲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465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8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保福里 5 鄰興達路 592 巷 1 號 12 樓之 1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4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7554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徐伯溫君消防設備人員（暫行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及第 4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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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東泰電機技師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友孝路 29 號）。 

 二、執業範圍：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4 日至 117 年 6 月 20 日止。 

 四、以暫行人員證書申請執業執照者，「暫行執業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4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17555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周義翔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安心消防安全設備企業社（嘉義市西區港坪里世賢路二段 281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4 日至 120 年 4 月 13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5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04042 號 

主旨：公告蘇振銘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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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蘇振銘建築師 114 年 4 月 9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蘇振銘 

 二、身份證字號：Q12057＊＊＊＊ 

 三、事務所名稱：蘇振銘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4860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1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新開里市宅街 38 之 1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6 日

府建公字第 1140851648 號 

主旨：張敏小姐未懸掛號牌之汽車（車號：BDM-8985）長期停放北香湖公園，114 年 3 月 24

日現場發現有火燒車之痕跡，經本府 114 年 3 月 31 日府建公字第 1140851486 號函通知

於文到後 7 日內與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北興派出所聯繫（05-2321294），並將車

體移出公園，逾期未處理將依法查處，因「應受送達人未受領且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送

達通知書，致不能辦理寄存送達」及「遷移不明」，特予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79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登載本府公報之日起）。 

 二、受送達人請於公告期間至嘉義市政府建設處公園管理科（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領

取公文，逾期即發生送達效力。 

 三、受送達人：張敏小姐（身分證統一編號：E22553＊＊＊＊）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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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18 日

府都建第 11450108982 號 

主旨：公告蔡明宏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蔡明宏建築師 114 年 4 月 14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明宏 

 二、身份證字號：Q10127＊＊＊＊ 

 三、事務所名稱：蔡明宏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1060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0391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 234 巷 66 弄 25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3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11032 號 

主旨：公告蘇杰鳴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蘇杰鳴建築師 114 年 4 月 16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蘇杰鳴 

 二、身份證字號：Q12250＊＊＊＊ 

 三、事務所名稱：蘇杰鳴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4928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5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盧厝里 2 鄰盧厝 47 之 28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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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5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18392 號 

主旨：公告侯慶豊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侯慶豊建築師 114 年 4 月 23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侯慶豊 

 二、身份證字號：Q12063＊＊＊＊ 

 三、事務所名稱：侯慶豊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3974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813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友孝路 63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5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20104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李卓寰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祥銓企業社（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順路 146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5 日至 120 年 4 月 24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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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5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20105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鄭詠駿君消防設備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銓安企業有限公司（嘉義市東區頂庄里台林街 298 號 1 樓）。 

 二、執業範圍：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5 日至 120 年 4 月 24 日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5 日

府授消預字第 11451020106 號 

主旨：公告發布「本府准予林文達君消防設備人員（暫行人員）執業登記案」。 

依據：消防設備人員法第 6 條及第 45 條。 

公告事項： 

 一、執業機構名稱：聯鼎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市西區大聖北街 63 號）。 

 二、執業範圍：暫行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測試及檢修。 

 三、執業執照有效期間：自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25 日至 117 年 6 月 20 日止。 

 四、以暫行人員證書申請執業執照者，「暫行執業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七年六月二十日

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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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5 日

府授環綜字第 1145102076 號 

主旨：公告本府「114 年度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實施計畫」，如附件。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114 年度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實施計畫 

一、目的：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本市合法私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打造「綠能

城市、低碳嘉園」之優質居住環境，特訂定本計畫。 

二、名詞解釋： 

 (一)太陽光電系統：指利用太陽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亦稱為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或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二)系統裝置容量：指太陽光電系統之全體太陽光電模組（簡稱模組）額定功率的總合（模

組額定功率以模組標籤上標示之功率為憑）。 

 (三)峰瓦（Wp）：指模組在標準測試條件下最大輸出功率之計算單位，亦為模組額定功率之

計算單位；單晶矽、多晶矽及非晶矽模組之標準測試條件為太陽電池溫度 25℃、光譜

AM 1.5，日照強度 1,000W/m²。 

 (四)峰瓩（kWp）：指系統設置容量之計算單位，為峰瓦之一千倍，亦稱為千峰瓦，簡稱瓩

（kW）。 

 (五)併聯型太陽光電系統：指與市電電力網併聯，並可供電至該網路之太陽光電系統，其生

產之電能得售予該電力網經營者。 

 (六)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指與建築物內部電力網路併聯，並可直接供電該建築物負載之太

陽光電系統，其生產之電能以供應該建築物負載使用為主（僅併聯不躉售）。 

 (七)結合儲能裝置：指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僅併聯不躉售）配備有儲能裝置，產生之電力

先供建築物負載使用，未用完之電能利用蓄電池等儲能裝置儲存。 

 (八)私有建築物：指於本市領有建造執照及其使用執照，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

法私有建築物（如為農業用途設施者，以畜牧設施及農舍為限），並須取得建物登記謄

本；合法私有建築物屋頂如存在違章建築，應通過本府工務處違章建築諮詢，確認不影

響公共安全及不妨礙違章建築處理。 

 (九)陽光社區第一型：於鄰近之 3 戶（含）以上且未滿 7 戶之合法私有住商混合或住宅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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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安裝併聯型或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各戶相鄰間隔不得超過 10 公尺。 

 (十)陽光社區第二型：於鄰近之 7 戶（含）以上之合法私有住商混合或住宅類建築物安裝併

聯型或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各戶相鄰間隔不得超過 10 公尺。 

三、補助對象： 

  於本市轄內合法私有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且取得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同意備案或

設備登記之太陽光電系統申請人。 

四、補助標準： 

 (一)本計畫總補助經費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整。 

 (二)於 114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期間取得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核發同意備案

函或設備登記函之太陽光電系統申請人，並追溯 113 年 12 月取得該年度設備登記之申請

人，（核准）就以下項目申請補助： 

   1.併聯型太陽光電系統：裝置容量 1 峰瓩以上者，每峰瓩補助新臺幣 3 仟元，不足 1 峰瓩

部分不予補助，每一申請案之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3 萬元為限。 

   2.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裝置容量 1 峰瓩以上者，每峰瓩補助新臺幣 5 仟元，不足 1 峰瓩

部分不予補助，每一申請案之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5 萬元為限；結合儲能裝置者，每

峰瓩外加補助新臺幣 1 萬元，每峰瓩裝設之儲能裝置容量應為 1.5 度以上，每案最高外

加補助 10 萬元。 

   3.陽光社區第一型：符合資格之申請人須同時申請補助，除前述併聯型及自用型補助外，

依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核發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太陽光電系統證明文件之裝置容

量，每峰瓩額外補助新臺幣 3 仟元，不足 1 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一申請案之額外補助

金額，以新臺幣 3 萬元為限。 

   4.陽光社區第二型：符合資格之申請人須同時申請補助，除前述併聯型及自用型補助外，

依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核發各別案件設置場址之太陽光電系統證明文件之裝置容

量，每峰瓩額外補助新臺幣 5 仟元，不足 1 峰瓩部分不予補助，每一申請案之額外補助

金額，以新臺幣 5 萬元為限。 

五、補助經費之用途或使用範圍： 

  本市合法私有建築物安裝太陽光電系統及儲能裝置之設置費用。 

六、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申請太陽光電系統補助應於 114 年 11 月 30 日前填妥補助申請書（附件一）並檢具下列文

件向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收件日期以收受申請案件當日或郵戳日期為準，逾期不

予受理。 

 (一)申請人證明文件：自然人為身分證影本；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為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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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影本。 

 (二)太陽光電系統依附之建築物依建築法規定應取得第一類建物登記謄本。 

 (三)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核發之太陽光電系統同意備案函或設備登記函影本。 

 (四)申請結合儲能裝置設置補助者，應檢附整體發電系統規劃書，規劃書內容應包含負載之

單線圖、系統裝置容量、儲能裝置之裝置容量及其空間配置、系統運作及管理方式、負

載供電能力與市電之搭配作法等說明，並應檢附儲能裝置與充放電控制器之產品規格型

錄影本及數量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陽光社區補助者，請填妥陽光社區補助明細表（附件二），併同各別設置場址案場

補助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提出申請。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如附件一應檢附文件）。 

   除前揭第（三）項文件未檢附者逕予駁回外，其他應提送之文件如有不全或有錯誤者，

申請人應自接獲本府函文之日起 10 日內辦理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文件不全者，本府

得予駁回。 

七、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申請補助案依送達時間先後之次序進行審查，本府受理申請補助案件後，審核簽註應備

文件是否齊備及符合補助條件。 

 (二)本府應將核定結果併同前款內容及本實施計畫必要通知之事項，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不符本實施計畫而其情形得補正者，應通知補正。 

 (三)同一申請案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

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該案件逕予撤銷，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四)同一設置場址向本府申請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補助，以一次為限，依同意備案審查屬合併

容量計算者，視為同一補助申請案，如獲得核定補助一經申請撤銷，不得再次申請。 

 (五)受補助申請案之裝置容量，依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及台電公司核發該太陽光電系統

證明文件認定。 

 (六)儲能裝置所用之蓄電池應為深循環型式，其循環壽命至少為 500 次（測試條件：放電小

時率 20 小時、放電深度 80%、電池溫度 20℃），且安裝廠商須提供至少 5 年之蓄電池

免費保固。儲能裝置須具備保護蓄電池免於被過充及過放電之保護功能，以確保蓄電池

之使用壽命；其充電控制器應具備最大功率追蹤（MPPT）功能。 

 (七)受補助申請案如為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不得於設備登記後 5 年內變更為併聯型太陽光

電系（結合儲能裝置者不得變更），違者逕予撤銷，並追繳原補助款。 

 (八)受補助申請案應於設備登記 5 年內接受本府不定期派員查驗，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經查驗有違反規定者，得要求受補助者說明並限期改善。違者逕予撤銷，並追繳原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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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九)本計畫應於本年度預算額度內辦理，以先到先審為原則，本年度預算用罄或經費不足時，

本府得停止補助。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一)申請人自接獲本府同意補助函文之日起 6 個月內，應檢具經濟部能源署（或本府）核發

之設備登記影本、太陽光電系統設置發票影本、本計畫補助款核撥申請書（附件四）及

領據（附件五）請款，如有正當理由須展延請款日期，應於期限屆滿前，以書面方式向

本府申請，展延以一次 6 個月為限。 

 (二)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

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

額。 

 (三)受補助經費所支付項目，經本府審核有不合規定支出，或不符原核定之目的及用途，結

果需予以剔除時，申請人得於接獲本局函文之日起 10 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

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該項目不予補助。 

 (四)受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如經本府審核發現無法正常運轉，本府得不予補助。 

 (五)自用型太陽光電系統結合儲能裝置之申請人應另檢附儲能裝置及充放電控制器之發票影

本與產品規格型錄影本、現場設置照片、系統運轉情形等相關證明文件。 

 (六)如申請補助者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第 3 條所稱「關係

人」（含監督本機關團體之民意代表及其關係人），依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應於申

請補助時主動檢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六），據實揭露身分關係，

未揭露者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七)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法律

責任。 

九、督導及考核： 

 (一)為辦理本案補助事項及後續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追蹤與推廣宣導工作，申請者應同意本府

於必要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及使用申請者相關資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密

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與受補助者訂定補助契約。 

十、資訊公開 

  本府對補助案件之補助對象、補助事項、補助金額、核准日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資訊，除屬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公開於網站。 

十一、本計畫之附件，本府得視執行情形補充或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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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8 日

府人考字第 11413510732 號 

主旨：公告本府 114 年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公務人員當選名單。 

依據：嘉義市政府獎勵模範公務人員實施要點。 

公告事項： 

 一、核定交通處處長許啟明、消防局分隊長張維達、社會處科長莊彩鴦及衛生局科長陳秀玲

等 4 員為本府 114 年模範公務人員。 

 二、核定環境保護局隊長方仕男為本府 114 年績優公務人員。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17192 號 

主旨：公告徐文志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徐文志建築師 114 年 4 月 22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徐文志 

 二、身份證字號：L12071＊＊＊＊ 

 三、事務所名稱：徐文志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2448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11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嘉工街 13 巷 35 號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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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8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18242 號 

主旨：公告註銷劉秉宏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暨劉秉宏建築師 114 年 4 月 23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劉秉宏 

 二、事務所名稱：劉秉宏建築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蘭井街 352 號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6883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37 號 

 六、註銷原因：自行停業申請註銷 

 七、備註：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37 號開業證書暨建築師業務手冊繳回作廢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9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19062 號 

主旨：公告李明吉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李明吉建築師 114 年 4 月 23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李明吉 

 二、身份證字號：Q12046＊＊＊＊ 

 三、事務所名稱：李明吉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4054 號 

 五、開業證字號：嘉市建開證字第 R000010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 36 之 1 號 2 樓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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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30 日

府都建字第 11405508061 號 

主旨：公告昶清營造有限公司准予晉升為乙等綜合營造業登記。 

依據：營造業法、營造業法施行細則規定暨昶清營造有限公司 114 年 4 月 1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

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昶清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林凱聖（身分證統一編號：E12243＊＊＊＊） 

 三、營造業等級：乙等 

 四、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R 字第 S00088-000 號 

 五、專任工程人員（主任建築師）姓名：徐于勛（身分證統一編號：F12964＊＊＊＊） 

 六、營業地址：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成路 171 號 1 樓 

 七、資本額：新臺幣 2,000 萬元整 

 八、備註：原領綜丙 R 字第 S00088-004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22132 號 

主旨：公告洪志濃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洪志濃建築師 114 年 4 月 25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洪志濃 

 二、身份證字號：Q10303＊＊＊＊ 

 三、事務所名稱：洪志濃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3267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531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廣州街 1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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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 日

府都建字第 11450123782 號 

主旨：公告蔡德儀建築師准予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 9-1 條規定暨蔡德儀建築師 114 年 4 月 28 日申請登記函。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德儀 

 二、身份證字號：Q10030＊＊＊＊ 

 三、事務所名稱：蔡德儀建築師事務所 

 四、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 001242 號 

 五、開業證字號：建開證字第 R001242 號 

 六、事務所地址：嘉義市西區友愛路 237 號 3 樓之 2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 日
府授衛食藥字第 1145102203 號 

主旨：公告註銷「南山蔘藥行（機構代碼：6222010813）」所領本府核發之販賣業藥商許可執

照。 

依據：藥事法第 27-1 條第 3 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8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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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旨揭藥商登記之營業地址已無營業事實且負責人歿。 

 二、本公告自刊登政府公報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三、對本公告如有不服，自本件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嘉

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遞送，（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訴願書以實際收受

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4 年 5 月 1 日

府授衛食藥字第 1145102187 號 

主旨：公告廢止「龍騰閣商店」等 19 家販賣業醫療器材商所領本府核發之許可執照。 

依據：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註銷許可執照資料如附清冊。 

 二、旨揭醫療器材商登記之營業地址已無營業事實，經查詢經濟部工商登記資料，已公告廢

止、停歇業或解散，並經本府衛生局公文通知仍未辦理。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 81 條規定，本公告自刊登政府公報日起，經 20 日發生效力。 

 四、對本公告如有不服，自本件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訴願書，以正本向本府（嘉

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遞送。（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訴願書以實際收

受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主 管 局 處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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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公告廢止販賣業醫療器材商清冊 

 
醫療器材商 

名稱 
機構代碼 負責人 地址 備註 

1 龍騰閣商店 622202B021 程森裕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

路 268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2 
科氏力實業有

限公司 
6222025592 廖峯男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

694 號一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3 
隆順醫療器材

有限公司 
6222029483 王秀玉 

嘉義市西區車店里

興業西路 407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4 阿妹服飾店 6222027327 陳素玲 
嘉義市西區翠岱里

興業西路 122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5 田哪西商行 622202B012 張淑芳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

友愛路 246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6 沐沐商行 MD6222010213 陳姵毓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

路 740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7 小蕃茄企業社 6222025663 林育亘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

136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8 

喬之亞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興

業分公司 

6222025467 呂秀粉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

路 245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9 永九有限公司 6222026900 呂耀毅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

105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0 
喜寶生活藝術

工作館 
6222029929 林芯彤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

448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1 

長宏國際企業

有限公司興業

門市部 

6222029554 蔡秋娟 
嘉義市西區自強里

興業西路 242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2 
牛郎織女精品

店 
6222026339 商志全 

嘉義市西區西門街

206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3 湧泉企業社 6222027247 黃健庭 
嘉義市西區新西里

上海路 268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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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大利市商行 6222016986 游馥禎 
嘉義市東區中山里

民權路 76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5 
褔之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6222015185 張瑛娟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47 號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6 
劍鼎實業有限

公司 
6222014919 陳玉芳 

嘉義市東區民生北

路 175 號之 9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7 貽全有限公司 6222015612 李振福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

路 607 號 1 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8 

萊爾富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嘉

義八德分公司 

6222023052 汪林祥 
嘉義市西區八德路

97 號一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19 
詠業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6222014562 方柏琦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

二段 629 號一樓 

現址已無營業

事實 

 

 

 

 

 

 

 

 

 

 

 

 

 

 

 

 

 

 

 

 

 



嘉義市政府公報   114 年 5 月份 

 32

 

 

 

 

 

 

 

 

 

 

 

 

 

 

 

 

 

 

 

 

 

 

 

 

 

 

 

 

 

 

 

GPN：2009000059 

 


